关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培训教材
主要内容：
●进一步规范专用发票开具、收受的相关规定
· 不得领购开具专用发票的情形
●不得开具专用发票情形
●关于作废发票的有关规定

●关于遗失发票的有关规定

●关于红字增值税发票开具的有关规定

●进一步规范专用发票开具、收受的相关规定
1、销货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严格按照规定开具专用发票：

（1）票面项目必须填写齐全，品名、数量与单价缺一不可。对无《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以下简称销货清单）的，发票上开具的品名一般应具体到大类下的具体品名；对实际交易中商品有规格型号的，应注明相应的规格型号。

（2）开具发票内容必须与实际交易相符。

（3）按照增值税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开具。

（4）对汇总开具货物或应税劳务的，应使用防伪税控系统开具销货清单，并加盖财务专用章或者发票专用章。特殊情况的，企业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使用手写版或自印销货清单，但销货清单格式必须以防伪税控系统设定的格式为准。销货清单必须将品名、规格、数量、单价填写齐全，并加盖财务专用章或者发票专用章。

（5）认真核对购货方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对购货方为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原则上只能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2、购货方应加强对收受发票的识别：

（1）收受的专用发票的票面项目必须按上述对开票方的填写要求填写齐全。

（2）购货方取得的专用发票所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与其进行实际交易的销售方必须相符；严禁取得销售方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以外地区的专用发票。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专用发票，购买方有权拒收。

●不得领购开具专用发票的情形
　　（一）会计核算不健全，不能向税务机关准确提供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应纳税额数据及其他有关增值税税务资料的。　　
（二）有《税收征管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
　　（三）有下列行为之一，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而仍未改正的：
　　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2、私自印制专用发票；
　　3、向税务机关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买取专用发票；
　　4、借用他人专用发票；
　　5、未按本规定第十一条开具专用发票；
　　6、未按规定保管专用发票和专用设备；
（1）未设专人保管专用发票和专用设备；
　  （2）未按税务机关要求存放专用发票和专用设备；
　  （3）未将认证相符的专用发票抵扣联、《认证结果通知书》和《认证结果清单》装订成册；
　 （4）未经税务机关查验，擅自销毁专用发票基本联次。
　　7、未按规定申请办理防伪税控系统变更发行； 
　　8、未按规定接受税务机关检查。
　　有上列情形的，对已领购专用发票，主管税务机关将暂扣结存的专用发票和IC卡。
　  ●不得开具专用发票情形
　　1、商业企业一般纳税人零售的烟、酒、食品、服装、鞋帽（不包括劳保专用部分）、化妆品等消费品不得开具专用发票。
　　2、销售免税货物不得开具专用发票，法律、法规及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3、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以下简称小规模纳税人）需要开具专用发票的，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代开。
 
　　●关于作废发票的有关规定

一般纳税人在开具专用发票当月，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等情形，收到退回的发票联、抵扣联符合作废条件的，按作废处理；开具时发现有误的，可即时作废。
　 作废专用发票须在防伪税控系统中将相应的数据电文按“作废”处理，在纸质专用发票（含未打印的专用发票）各联次上注明“作废”字样，全联次留存。
作废条件是指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发票：
　  1、收到退回的发票联、抵扣联时间未超过销售方开票当月；
　　2、销售方未抄税并且未记账；
　　3、购买方未认证或者认证结果为“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专用发票代码、号码认证不符”。
●关于遗失发票的有关规定
1、一般纳税人同时丢失发票联和抵扣联。 

如果丢失前已认证相符的，购买方凭销售方提供的相应专用发票记账联复印件及销售方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报税证明单》，经购买方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同意后，可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
如果丢失前未认证的，购买方凭销售方提供的相应专用发票记账联复印件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认证，认证相符的凭该专用发票记账联复印件及销售方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报税证明单》，经购买方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同意后，可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

　 2、一般纳税人丢失已开具专用发票的抵扣联。

如果丢失前已认证相符的，可使用专用发票发票联复印件留存备查；
如果丢失前未认证的，可使用专用发票发票联到主管税务机关认证，专用发票发票联复印件留存备查。

　 3、一般纳税人丢失已开具专用发票的发票联。

可将专用发票抵扣联作为记账凭证，专用发票抵扣联复印件留存备查。

  ●关于红字增值税发票开具的有关规定

★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

一般纳税人开具专用发票后，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等情形但不符合作废条件的，或者因销货部分退回及发生销售折让的，根据不同情形，由购方或销方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单》（以下简称《申请单》）。
（一）购买方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以下简称《通知单》）的几种情形

  按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已认证抵扣，可作如下划分：
1.已抵扣

填报《申请单》时的注意事项及申报时的进项税金处理。申请专用发票经认证结果为“认证相符”的，由购买方填报《申请单》，填报申请单时不填写相对应的蓝字专用发票信息，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出具《通知单》。
购买方必须暂依《通知单》所列增值税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转出，在申报表附表二进项转出栏内反映。


    2.未抵扣

（1）无法认证

填报《申请单》时的注意事项及申报时的进项税金处理。因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均无法认证的，由购买方填报《申请单》，并在《申请单》上填写具体原因以及相对应蓝字专用发票的信息，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出具《通知单》。购买方不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2）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

（3）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码、号码认证不符

填报《申请单》时的注意事项及申报时的进项税金处理。经认证结果为“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专用发票代码、号码认证不符”的，由购买方填报《申请单》，填报《申请单》时应填写相对应的蓝字专用发票信息，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出具《通知单》。购买方不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4）所购货物不属于增值税扣税项目范围（包括未认证属于不可抵扣项目、当月认证属于不可抵扣项目、以前月份认证属于不可抵扣项目三种情形）
填报《申请单》时的注意事项及申报时的进项税金处理。
○购买方所购货物不属于增值税扣税项目范围，取得的专用发票未经认证的，由购买方填报《申请单》，并在《申请单》上填写具体原因以及相对应蓝字专用发票的信息，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出具《通知单》。购买方不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购买方所购货物不属于增值税扣税项目范围，取得的专用发票在当月已认证未抵扣的，由购买方填报《申请单》，并在《申请单》上填写具体原因以及相对应蓝字专用发票的信息，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出具《通知单》。进项抵扣与进项转出同时进行，在申报表相应栏目内同时反映。
注意：此种情形，主管税务机关开具《通知单》时无法选择未抵扣--所购货物不属于增值税扣税项目范围，系统审核时判断该发票已认证后将无法通过，选择开具理由时暂选择已抵扣-需作进项税额转出，在申报时同时作进项抵扣及进项税金转出。一窗式比对一般情况下可正常通过。
○购买方所购货物不属于增值税扣税项目范围，取得的专用发票在以前月份已认证未抵扣的，由购买方填报《申请单》，并在《申请单》上填写具体原因以及相对应蓝字专用发票的信息，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出具《通知单》。购买方不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注意：此种情形，主管税务机关开具《通知单》时无法选择未抵扣--所购货物不属于增值税扣税项目范围，系统审核时判断该发票已认证将无法通过，选择开具理由时目前暂选择已抵扣-需作进项税额转出，申报时，由于申报表进项税金栏次无法取数，申报表上进项税金转出栏不需填写，一窗式比对出现异常时，手工解锁。
（5）当月认证属于可抵扣项目

填报《申请单》时的注意事项及申报时的进项税金处理。未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可列入当期进项税额，待取得销售方开具的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与留存的《通知单》一并作为记账凭证。进项抵扣与进项转出同时进行，在申报表附表二相应栏目内同时反映。
注意：此种情形，主管税务机关开具《通知单》时无法选择未抵扣中任何原因，系统审核时判断该发票已认证将无法通过，选择开具理由时目前暂选择已抵扣-需作进项税额转出。

用于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专用发票应经税务机关认证相符（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认证相符的专用发票应作为购买方的记账凭证，不得退还销售方。只有对认证时属于“无法认证”、“纳税人识别号不符”、“专用发票代码号码认证不符”的，税务机关退还原件，购买方可要求销售方重新开具专用发票。
（二）销售方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通知单》的几种情形

1、因开票有误购买方拒收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销售方须在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申请单》，并在《申请单》上填写具体原因以及相对应蓝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信息，同时提供由购买方出具的写明拒收理由、错误具体项目以及正确内容的书面材料，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后出具《通知单》。销售方凭《通知单》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

2、因开票有误等原因尚未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交付购买方的，销售方须在开具有误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次月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申请单》，并在《申请单》上填写具体原因以及相对应蓝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信息，同时提供由销售方出具的写明具体理由、错误具体项目以及正确内容的书面材料，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后出具《通知单》。销售方凭《通知单》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
　　
（三）购、销方主管税务机关不可开具《通知单》的几种情形：

（1）认证结果为认证时失控

（2）认证后失控 

（3）密文有误

（4）认证不符(原因为日期、金额、税额、购方纳税人识别号、销方纳税人识别号不符)

（5）认证相符

（三）（5）所指认证相符，是指购买方所购货物属于增值税扣税项目范围，取得的专用发票在以前月份已认证未抵扣的情形，该种情形，目前情况无法开具通知单。
当蓝字专用发票认证结果为“密文有误”或“认证时失控”或“认证后失控”时，认证税务机关将上述发票转协查处理，防伪税控系统对蓝字专用发票认证结果进行查验，发现为问题发票的将不允许开具《通知单》。 
原蓝字发票的不同情形-申请单开具规定对照表如下：

	原蓝字发票

情况类型
	申请单填报方
	是否需要

进项转出
	选择开具理由
	购货方次月申报时处理要求
	原蓝字发票是否退还

销售方
	备注

	1、已认证相符已抵扣
	购买方
	需要
	购买方申请-需要作进项税额转出


	在申报表附表二进项转出栏内反映
	不得退还
	不填写相应的蓝字发票信息

	未抵扣

	认证时属于“无法认证”、“纳税人识别号不符”、“专用发票代码、号码认证不符”
	购买方
	不需要
	购买方申请-不需要作进项税额转出：（1）无法认证

（2）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3）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码、号码认证不符


	申报时申报表上不需反映
	退还
	填写相对应的蓝字专用发票信息。

完全符合作废条件的，由购买方退回销售方作废后重开。

	
	购买方所购货物不属于增值税扣税范围
	（1）专用发票未经认证
	购买方
	不需要
	购买方申请-不需要作进项税额转出：所购货物不属于增值税扣税项目范围

	申报时申报表上不需反映
	不得退还
	

	
	
	（2）当月认证的，未抵扣
	购买方
	需要
	购买方申请-需要作进项税额转出
	进项抵扣与进项转出同时进行，在申报表附表二相应栏目内同时反映
	不得退还
	由于系统监控原因，目前必须选择需要作进项税金转出，否则通知单无法开具

	未抵扣
	
	（3）以前月份认证的，未抵扣
	购买方
	不需要
	购买方申请-需要作进项税额转出
	申报时申报表上不需反映
	不得退还
	由于系统监控原因，目前开具理由必须选择需要作进项税金转出理由，否则通知单无法开具，申报时，由于申报表进项税金栏次无法取数，申报表上进项税金转出栏不需填写，一窗式比对出现异常时，手工解锁。

	
	当月认证属于可抵扣项目
	购买方
	需要
	购买方申请-需要作进项税额转出
	进项抵扣与进项转出同时进行，在申报表附表二相应栏目内同时反映
	不得退还
	

	
	因开票有误购买方拒收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销货方
	/
	销售方申请-因开票有误购买方拒收

	销售方须在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申请单》，并在《申请单》上填写具体原因以及相对应蓝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信息，同时提供由购买方出具的写明拒收理由、错误具体项目以及正确内容的书面材料

	
	因开票有误等原因尚未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交付购买方的
	销货方
	/
	销售方申请-因开票有误等原因尚未交付

	销售方须在开具有误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次月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申请单》，并在《申请单》上填写具体原因以及相对应蓝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信息，同时提供由销售方出具的写明具体理由、错误具体项目以及正确内容的书面材料

	认证结果为认证时失控、认证后失控 、密文有误、认证不符(原因为日期、金额、税额、购方纳税人识别号、销方纳税人识别号不符)、认证相符


	不得开具通知单
	认证相符，是指购买方所购货物属于增值税扣税项目范围，取得的专用发票在以前月份已认证未抵扣的情形，该种情形，目前情况无法开具通知单。




★其他需掌握的事项

（一）需依据税务机关的《通知单》才能开具红字发票的发票种类 

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废旧物资专用发票受《通知单》的管理，其中对应废旧物资专用发票的《通知单》上没有打印税额，左上角打印了“废旧物资”字样。增值税普通发票可以直接开具红字发票，不受《通知单》管理的限制。

（二）纳税人开具红字发票时对《通知单》编号的录入
纳税人取得的按原方式开具的《通知单》，在2008年12月1日之后不得再作为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依据。对于按原方式开具的《通知单》在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时，须按16位编码规则录入《通知单》编号，编码规则为：1234569911＋6位原方式开具的《通知单》编号（原方式开具的《通知单》编号若超过6位，则取其后6位；若不足6位，则在原编号前补0）。对纳税人从税务机关取得的从防伪税控系统打印的《通知单》，直接按《通知单》编号录入。
（三）开具红字发票后，纳税人报税时的注意事项
企业在次月申报期内报税时，防伪税控系统自动判断该企业是否在当月申请开具了《通知单》，是否需要作进项税额转出。对于需要作进项税额转出的企业进行“一窗式”比对，比对内容为：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二）》第13栏数据减去第14、15、16、17、18、19、20栏后的余额，与防伪税控系统提供的企业当月因开具《通知单》而需要转出的进项税额合计数比对，二者的逻辑关系为前者大于或者等于后者。企业应根据蓝字发票的不同情形按规定在纳税申报表上进项税金转出栏次填列，特别应注意购买方所购货物不属于增值税扣税范围的情形。具体可参照上述对照表。
（四）对于购买方是小规模企业或者非国税管户的企业的处理。
目前，小规模纳税人可到主管税务机关开具通知单。仅对应所购货物不属于增值税扣税项目范围的情况，由购货方税务机关在系统内按规定开具。对购买方为非国税管户的企业，目前在国税部门暂时无法开具《通知单》。
★上述培训材料，将放在国税网站（www.jswx-n-tax.gov.cn），纳税人可上网下载打印。
